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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

一、部分建设项目未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进行工程招、投标。从调查的情况看，部分政府投融资的建设项目未经过

招、投标程序，而直接指定施工单位。有的施工单位通过招投标中标后，出卖资质，违规挂靠，扰乱建筑市场秩序。具

体表现为低资质等级的施工企业为了承揽到工程项目，往往挂靠到高资质的施工企业名下，并以高资质的施工企业名义

参与市场竞争。其结果是低资质的施工企业争取到了建设项目，提高了各项收费，高资质的企业也坐享其成，毫不费力

地收取了一笔所谓的管理费用，而工程质量却大打折扣，达不到验收标准，埋下了质量隐患。 

二、建设项目工程监理不规范，履行职责不到位。部分政府投、融资的建设项目应实行工程监理却没有实行。有的尽管

实行了工程监理，但在工程监理机构的确定上，却并没有通过招、投标的方式。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，建设单

位对监理单位监督不到位，造成监理单位不认真履行职责，对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缺乏有力的监督，发挥不了工程监理

应有的作用。同时，由于监理单位是接受建设单位的委托，其独立性很难保证，实施监理达不到应有的力度。 

三、擅自委托中介机构进行工程结算审计。部分建设单位擅自委托中介机构对政府投融资建设项目进行审计。由于中介

机构是有偿服务，有其自身的经济利益，工程结算主要是接受建设单位的委托，监督施工单位，要向建设单位索取审计

费，很难实现对建设单位的有效监督。在特定条件下，个别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有可能串通一气，对工程结算进行某种

私下交易，建设单位有可能通过中介机构来左右工程审减率，共同出卖国家利益。 

四、工程施工中由于缺乏严格的管理，高估冒算现象严重。部分施工企业受利益的驱动，抱有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，故

意抬高工程造价，存有“审漏就赚”、“审出就减”的想法，从而使工程造价不切实际，有的施工合同的签订不规范。

对合同中必须签订的条款』口材料价格、人工单价调整问题，故意不签、少签，给以后的市场价格定价留出了余地。 

完善政府投资项目监督机制的对策 

一、建立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资金由财政集中支付机制。对政府投融资的建设项目，采取由财政部门集中支付的方式，在

政府建设项目完工后或建设过程中，由建设单位提出资金拨付申请，财政部门根据项目的进度、合同、结算结果及资金

情况，与施工单位直接结算，将款项支付给施工单位。 

二、进一步完善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招投标工作。着重抓好以下工作：1．理顺招投标管理办公室的工作职能。规定凡政府

投、融资的建设项目，且达到数额标准的，原则上都要纳入建设工程招、投标管理办公室统—“招投标，管理办公室要

严格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进行招标、投标、评标，实施“阳光工程”，避免“暗箱操作”。2．对特殊的建设项目，如

专业性强、施工复杂、需特殊施工单位施工的建设项目，必须经招投标管理办公室批准后，方可实行邀标，但邀标的价

格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核。3．招投标管理办公室要认真履行职责，加大对招投标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。对应纳入招投标而

未纳入的建设单位，严格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进行处理处罚。 

三、规范统一建设项目委托审计程序。凡属政府投融资的建设项目都应按照规定，全部纳入审计机关的监督范围。在审

计机关人员少、任务重的情况下，可委托社会中介机构进行审计，由审计局选择社会信誉好、有资质、审计质量高的社

会中介机构统一集中委托。 

四、完善规范政府投、融资建设项目的工程监理制度。凡政府投融资建设项目的监理机构，必须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确

定，建设规划部门要加强对工程监珲机构的监督检查，促使监理机构有效履行职责。对不认真履行监理职责的，要建立

责任追究制度，并实行不信任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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